合欢与逍遥
——土家族饮酒习俗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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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人后裔土家族人作为中国古代酒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参与者，不断在饮酒活动中以审美的方式释放个人或群体情感，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净化。生活实践中，土家族人乐于饮酒，其饮酒活动的参与者在饮酒活动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情调。他们或者在饮酒中达到一种“视穷泰违顺”为戏事乃至“与造物者游”的“逍遥”境界，或者在共食聚饮的热闹气氛中达到一种凝聚族群、愉悦精神的“合欢”之效。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饮酒活动中获得精神上陶然之趣和无量之乐，根源正在于他们继承了古代巴人“乐观豁达”的族群性格。从美学视角观之，土家族人的饮酒活动无疑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以“闲适”心态为基础，以“合欢”“逍遥”为表现形态，充满生命情调和生活气息的审美活动，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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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酒，作为一种佐餐饮料，其发明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美学意味的事情。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的发明被归功于神灵，天神宙斯的儿子狄奥尼索斯不仅被尊为酒神，而且因其布施欢乐与慈爱而成为最具感召力的神祇之一。因此，尼采曾经断言作为一种文艺体裁和美学范畴的“悲剧”的诞生与古希腊的酒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艺术的持续发展和酒神与日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1]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仪狄造酒也好，杜康造酒也好，或是“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也罢，[endnoteRef:0]酒的发明者都被指认为人；与西方相似，酒与中国艺术和美学之间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与饮酒相关的史实中，既有陶渊明在“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2]的二十首“饮酒诗”留于后世；又有诗仙李太白饮“斗酒”而作“诗百篇”的文坛奇迹；还有在民间“曲水流觞”饮酒娱乐游戏中升华而出的“兰亭雅集”与书法圣品…… [0:  以上三说均采自（宋）朱肱著，宋一明、李艳译注：《酒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注释第1、3条。] 

饮酒从来不是贵族和文人雅士们的专利，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为之的生活事件。宋人朱肱曾盛称饮酒对于世间一切人等的重要性：“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上至搢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以缺此！”[3]人们之所以普遍离不开酒和饮酒活动，除了西方学者安德生所指出的食物作为“社会地位、礼仪地位……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标志”，“不完全是营养资源，而更是一种交流手段”这一原因以外[4]，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酒所具有的那种足以“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的巨大“功力”。酒的这种“功力”能够帮助那些“与酒游者”达到“视穷泰违顺”为“戏事”，甚至“死生惊惧交于前而不知”的超越境界，[5]一种与自然发生的生命活动合二为一的审美境界。
生活实践中，一切饮酒活动的参与者都有可能达到这种审美境界，因为不论饮酒者是谁，其饮酒的直接效果都是从生理刺激开始的。徐新建先生指出，酒改变人性，首先是从改变饮酒者的中枢神经开始的，它能够使饮酒者或者“因兴奋而慷慨高歌、勇猛奋战”，或者“因麻醉而飘然出世、消极沉沦”，或者“因身心愉悦而收到疗治疾病的效果”，或者因“迷狂入幻而导致危及旁人的不幸”。[6]也就是说，酒精刺激人体的部位和作用是一定的，但饮酒者的具体表现却或好或坏、或积极或消极，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在生活实践中，饮酒之后表现的好坏往往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等并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所有饮酒者都有可能在酒精的刺激下获得生理的兴奋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愉悦，甚至达到一种审美的超越境界，或者相反。尽管古代巴人后裔土家族人在饮酒活动中多少有一些喝酒使气、迷狂伤人的现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自古以来就浸润于酒曲之香，沉醉于醪醴之气，飘然于酒力之功，陶然于酒中而微醺之美，在共食聚饮的热闹气氛中凝聚了族群、愉悦了精神，在独酌、对饮和觥筹交错之中净化了情感，美化了人情，充满了生命情调。
[bookmark: OLE_LINK9]一、豁达：土家族饮酒传统的文化归因
[bookmark: OLE_LINK2]从有限的史料可知，古代巴人虽然不是酒的最初发明者，却是一个很早就掌握了酿酒技艺的族群。由于现存史料语焉不详，巴人造酒具体始于何时已湮灭难知，但有一点是确知的，即至迟在巴国被秦国灭亡之前，巴人的一支板楯蛮便早已掌握了非常高超的清酒酿造技术。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按当今学者的说法：巴人的清酒由于“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因而是“酒中上品”。仅从善酿清酒这一点便可看出，古代巴人的酿酒技术确实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7]正因如此，巴人酿造的清酒早在战国晚期便已闻名遐迩，很早便成为了朝廷贡酒。据载，秦昭襄王就曾与杀白虎有功的巴人盟誓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8]秦人将一对黄颜色刻有龙形的玉与一钟“清酒”相提并论，[endnoteRef:1]既显示了秦王朝对板楯蛮巴人的宽宥和优待，又说明板楯蛮巴人所酿清酒的品质极高，在秦人眼里极其贵重。巴人清酒的名贵，还可在汉代邹阳的《酒赋》中得到印证：“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呆”。这一定性评述甚至成为评酒的金科玉律，直到宋代的《酒谱》，仍然严格遵循“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的准则，难怪巴人清酒长期被视为酒中极品。 [1:  有学者认为“黄龙”是铸成龙形的黄金，但我认为郑少琴先生在“黄龙”的“龙”字后夹注为“珑”，将其认定为一种玉的看法更加准确。参见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巴人不仅善酿清酒，而且在酒的品种开发上也表现出了很高智慧，三国谯周在《巴蜀异物志》中称赞巴人以“文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邓少琴先生认为这里所谓的“文草作酒”指的便是“由清酒发展而为加药的五茄皮酒”。[9]而按《太平寰宇记》卷139关于“巴州以竹根为酒，注入器，为时珍贵也”的记载，则说明当时的巴人已经不限于用粮食酿酒，竹根、水稻、玉米、高粱、红苕乃至茅草根，皆可成为酿酒的原材料。
今天的土家族人继承了古代巴人的酿酒技术。在受巴文化影响的川东地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论是巴人后裔土家族人，还是汉族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秋季新谷成熟之后酿制一至数坛米酒或咂酒。川东当地人称米酒为“醪糟”，醪糟一般用糯米加曲药制作而成，实际是一种连糟酒；咂酒则主要是高粱、小麦等粮食加酵母酿制而成的连糟酒，这两种类型的浊酒在现今川东地区都有很好的传承，经过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培育，还发展出了“大竹东柳醪糟”和“渠县咂酒”这样的糟酒畅销品牌。
巴人及其后裔何以如此善酿美酒呢？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其首要的条件当然只能是水稻、小麦、高粱等丰富农业产品的出现。换言之，古代巴人的酿酒技术必然是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并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剩余粮食以后，才从比他们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学习、借鉴并加以发展的。深究其原因，应当说，巴人的酿酒技术是在善于品酒者不断品尝的基础上，逐渐修正其技术上的缺点并加以持续改进的结果。可以肯定，古代巴人中的饮酒者，尤其是其中那些懂得饮酒之乐、饮酒之趣，能够品鉴酒之色泽、香味及口感的善饮者，对酿酒技艺的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自然无法将这些酿酒史上的功臣书之简牍，以致湮灭难闻。故而，尽管各种史书均没有留下有关“巴乡清”酒发明者的片言只语，巴人热情豪放、洒脱不羁的饮酒之风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可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10]而这种饮酒之风的形成，从根底上讲，正来源于古代巴人“乐观豁达”的族群文化。
二、合欢：酒在共食会饮中的和合之用
从现代商业的供需关系来看，一个善于酿酒的族群之中，必定有大量乐于饮酒，且善于饮酒的人。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正是这样一个族群，他们既是“巴乡清”的创造者，又是一群通过品尝、鉴别、评述，不断推动巴酒品质得以改进和提升的人。在巴酒品质提升的同时，巴人中的大量饮酒者也不断在酒精的刺激下获得兴奋、快感乃至审美愉悦。
[bookmark: OLE_LINK51]先秦史籍几乎没有关于巴人饮食习俗的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道当时巴人的饮酒状况。倒是在唐人所撰的《隋书》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汉中之人，质朴无闻，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崇重道教……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11]这些汉中之人“性嗜口腹”“食必兼肉”，在重要的节日里更往往以“酒食”互赠，而对“蓬室柴门”的简陋居住条件反倒不甚在意，其风俗多少有些老子所谓“为腹不为目”的意味。隋唐时期的这些汉中人以及与之“风俗颇同”的通川、宕渠之人，虽然早已不纯是古代巴人后裔，但在风俗习惯和整体性格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古代巴人的文化后裔，其在重要节日“以酒食相馈”的风俗想必也还是古代巴人习俗的遗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酒”在巴人后裔那里是可以作为人际往来之“礼”的象征性事物。[endnoteRef:2] [2:  对于一般人而言，“礼”之轻重往往可以和“情”之深浅对等，在今天的川东地区，人们还将红白喜事中的随礼称作“送情”，随礼金额较大的则称之为“送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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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指出，古代巴人是一个具有“朴直敦厚、刚勇重义、乐观豁达”族群性格的民族。[12]这就表明，他们既然可以在战场上前歌后舞、勇往直前，自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花蛇拿来当腰带，花虎捉住当马骑，吃酒连糟，吃肉带毛……”[13]般的勇猛与豪放。何况，酒乃“百药之长”“天之美禄”，是帝王用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的佳品，故而“百礼之会，非酒不行。”[14]，因此，不仅统治者们珍视“巴乡清”这样的美酒，同样喜欢和爱恋美酒的还有那些普通巴人及其后裔。
巴人喜爱美酒，珍视美酒，其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礼记·乐记》所谓“酒食者，所以合欢也。”意即通过聚食饮酒，达到“和合欢乐”的目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把中国饮食传统这种“共食聚饮”的特征归因于中国古代的“致中和”观念，认为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15]这种传统显然也包括了深受华夏文化影响的巴文化饮食传统。徐新建先生进一步指出：“‘共食聚饮’是‘致中和’情怀的动因，而后者则是前者滋生的结果；也就是说，至少在文化发生学意义的初始阶段，正是因为有了‘共食聚饮’这样的日常行为，才引出了‘致中和’理念的产生及其后作为‘终极关怀’原则的形成；并且又在随后的文化进程中，使后者通过‘形而上’(‘导引’)力量的发挥，进一步与无数具体的‘形而下’饮食行为，形成彼此难分的交融和印证。”因而，这种“共食-会饮”的饮食习俗所表现出来的厚待传统与“和”的精神，其中包含了一种“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人们对‘果腹—充饥’之基本需求的‘形而上’超越。”[16]反言之，人们在“进食”活动中之所以能够达到“形而上”的超越，正是因为“酒”对共食者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强烈刺激，使之在“进食”过程中始终处于精神兴奋状态，从而能够“尽情”地相互表述。这样，不仅整个“共食—会饮”活动充满了和合、融洽的“共”性，而且参与者也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宣泄各种情绪，并借此感受到生命跃动的欢乐。
[bookmark: OLE_LINK10]正是因为“酒”在巴人及其后裔们的眼里有着如此的妙用，所以，他们不仅将“酒”作为重要时日相互馈赠的象征性“礼物”和“共食—会饮”中用于助兴、合欢和净化情感的审美性饮料，而且将其用作孝敬长辈，帮助长辈获得更多人生乐趣的象征性事物：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
    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
    嘉谷旨酒，可以养母。[17]

[bookmark: OLE_LINK3]“旨酒”“嘉谷”不只具备“果腹”的功能，而且具备普通食物所不具备的象征意味——“养父”“养母”的“孝”“敬”功能。在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看来，父母操劳一生，功勋卓著，而今年老体弱，理当颐养天年。此时，普通饮食已不足以表达他们对生养了自己，且劳苦功高的父母的敬重，只有让他们品尝最美好的饮食，获得更加愉悦的生命体验，才能表达自己最真诚的“敬”与“爱”。
三、逍遥：日常饮酒活动中的个体超越
有人认为，饮酒远不只是一种生理性消费和较为低级的快感层面的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酒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气氛、情趣或心境，因而，刚烈、豪气、自强不息和无所畏惧等等，便都是“酒文化的重要性格”。[18]这里的所谓酒文化性格，说到底其实是饮酒者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巴人后裔土家族人不仅善于酿酒，懂得饮酒，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酒文化。
从流传至今的习俗来看，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但凡遇到人生的重要节点，必然有酒相伴。小孩出生，要请亲戚朋友和村寨邻居喝满月喜酒；在标志成人的结婚仪式上，要请亲戚朋友和村寨邻居喝喜酒；成年男性每逢生日，尤其是每逢整十岁生日时往往大宴宾客庆生，而庆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是“喝酒”；当一个人死亡后，其家人同样会置办酒席，请前来跳丧鼓、唱孝歌的亲朋好友喝酒。由于“喝酒”在这些活动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相应地，为示区别，以川东地区为例，人们就常常将前三种喝酒的情况分别称之为“吃满月酒”“吃喜酒”“吃生日酒”，统谓之“吃酒”。此外，日常生活中，家里来客要喝酒；请人帮工要喝酒；逢年过节要喝酒……当所有这些“吃酒”“喝酒”活动连缀在一起时，酒和饮酒活动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须臾不分的联系。
巴人后裔土家族人这种日常生活与饮酒活动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可以在史籍和古人诗文零星的记载中窥见一斑。擅长书写的文人雅士们在巴地饮酒之后，往往以诗词的方式加以记载。杜甫在云阳品尝过巴人清酒云安“曲米春”后，作《拨闷》诗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19]1664虽已穷困潦倒，诗人仍要想方设法筹集钱款去品尝美味的巴酒，饮酒的魅力可见一斑。
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有诗云：“……薰草席铺坐，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19]3135诗歌描写了诗人在巴地一次饮酒的盛况：春分时节，在坎坎的巴人鼓声中，一群美丽的巴人后裔翩翩起舞，诗人和宾客们一边欣赏着巴人的歌舞，一边饮用着巴人所酿的美酒，其乐陶陶的样子，完全是一幅审美生活的画面；在《春至》一诗中，他还描写了饮巴人“呷酒”解闷的情景：“若为南国春还至……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腾枝引酒尝。”[19]3210在诗人看来，题诗固然可以打发闲暇时光，饮用巴人呷酒也同样可以消愁解闷，在此，“饮酒”取得了与“题诗”同等重要的审美地位。
曾出使元朝的高丽诗人李齐贤在《鹧鸪天·饮麦酒》一词中描写过自己一次在巴地的饮酒经历：“未用真珠滴夜风。碧筩醇酎气相通。舌头金液凝初满，眼底黄云陷欲空。香不断，味难穷。更添春露吸长虹。饮中妙诀人如问，会得吹笙便可工。”他在自注中还特别写了一段说明：“饮酒其法不蒭不压，插竹于瓮中，座客以次就而吸之，傍置杯水，量所饮多少，挹注其中，酒若不尽，其味不渝。”[20]有学者认为该词系李齐贤于陕西至四川峨眉山途中饮用咂酒后所作，[21]从他所描绘的饮法和酿制、饮用咂酒主要为巴人后裔习俗这两点来看，他的这次饮酒经历应当发生在当时的巴文化圈中。
随着方志传统的逐渐发展定型，巴人后裔在饮酒时和饮酒之后的感受才在各地方志之中得到一些零星的记载。清乾隆版《石柱厅志》以批判的口吻描述石柱当地风俗曰：“土风……其尤可怪者，邀集男女会饮咂酒。罐贮糟，糟注水成酒，插竹筒糟中，轮吸之。娶妇后行之……葬亲后行之……来往供应如流水……”[22]认为这是一种陋俗。从人类学的视角看，这种批判是站在中原华夏中心的文化立场上对巴人后裔饮酒习俗的一种误解。巴人后裔在实际生活中不论遇到红、白喜事皆“邀集男女会饮咂酒”的习俗，实际所起的作用正是前文所论“共食—会饮”中的和合、融洽以及净化功能，决不能简单粗暴地以“陋习”视之。类似的记载还有“咂酒，俗以曲蘖和杂粮于坛中，久之成酒，饮时开坛，沃以沸汤，置竹管于其中，曰咂竿，先以一人吸咂竿，曰开坛。然后彼此轮吸，初吸时味甚浓厚，频添沸汤，则味亦渐淡。盖蜀中酿法也，土司酷好之。”[23]文中所谓“蜀中”实际当是当时四川的巴文化圈。这种以巴人酿酒之法生产出来的美酒，不仅“土司酷好之”，而且据清光绪版《龙山县志》记载，“土人”亦“喜欢之”。[24]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惟有客来沿旧俗，常须咂酒与油茶”[25]190何以能成为一种恒久的风俗。
今天，在受古代巴文化影响较大的地方，酒与饮酒的日常性更是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早酒”习俗。在宣汉县，当有朋自远方来时，不仅客人到来的当天晚上，主人一定会邀请一些朋友作陪，和客人一起饮酒助兴，不醉不归，而且特别注重在早餐时继续饮酒，往往一顿“早酒”结束，一个上午就过去了。那些参与喝早酒的个体，则由于对现实功利的暂时遗忘，度过了一段“逍遥”的超越性时光。
四、审美：饮酒的陶然之趣与无量之乐
酒与饮酒在巴人后裔土家族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与酒和饮酒活动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人们在饮酒活动中到底收获了些什么？由于巴人后裔自身文献的匮乏，我们很难看到他们自己的相关表述，但根据人类情感所具有的共通性，我们可以从有文字族群人们的相关表述中，得到一些启发。
[bookmark: 6621338-6835135-2]刘伶在《酒德颂》中描述饮酒的乐趣在于人们饮酒之后，“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超时间性，“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的超视听性，“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的超功利性，以及在完全摆脱外在事物的功利影响，达到一种“俯观万物”而觉其“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的超越境界，并切身地感受到一种“奋髯踑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审美愉悦。[25]190正因为在饮酒之后所获得的是一种“无思无虑”的绝对精神自由，感受的是一种“其乐陶陶”的精神愉悦，所以，饮酒才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巴人后裔土家族人与酒和饮酒建立如此密切关系的原因。
白居易在《酒功赞》中说：
[bookmark: OLE_LINK11]麦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孕和者何？浊醪一樽；霜天雪后，变寒为温。产灵者何？清醑一酌；离人迁客，转忧为乐。纳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泽和风。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26]
在白居易看来，饮酒具有“孕和”“产灵”两方面的功能，前者指的是饮酒具有在“霜天雪后”使人体“变寒为温”的“和”的功能；后者指的是饮酒具有使“离人迁客”“转忧为乐”的功效。总的来说，饮酒能够使饮酒者达到一种“百虑齐息”“万缘皆空”的超越境界。至于饮酒何以有如此妙用的问题，白居易认为，与其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倒不如通过饮酒去体验其中的乐趣。对于巴人后裔土家族人而言，他们更是只愿意到酒乡去体验饮酒之乐，而无暇去探究这种乐趣的来源。
苏轼曾盛赞韩魏公的饮酒之乐是一种“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27]的逍遥之乐。如果说苏轼此说还是对别人的饮酒之乐所作的评价，那么，他自己在《前赤壁赋》中“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洗杯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经历则是对这一乐趣的亲身体验。与苏轼有着同样审美体验的南宋僧人法常把饮酒的乐趣说得更为透彻：“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不可得而量也。”[28]不错！饮酒的最大好处就是不计较“贵贱之别”，没有“财利之图”、无需“刑罚之避”，就可获得自由不羁的陶然之趣与胸怀坦荡的无量之乐。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审美境界，一种纯粹的生命感动。无怪乎在深受巴文化影响的土家族生活地区，即便是经济拮据，人们也总是乐于与亲朋好友，甚至素昧平生的人一起畅聊痛饮，由是，也才形成了这一地域相当独特而恒常的“吃酒”习俗，以及表面看来只是热情待客，甚至有些懒散、误事的“早酒”文化。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6]徐新建先生在论及人类与食物的关系时认为，我们不仅可以借鉴西方传统中关于人类与食物关系的名言说“食物成人”（We are what we eat），而且可以结合古今中外饮食文化发生和演变的情况添上一层“食俗成人”（We are how we eat）的意思。[29]如此看来，土家族人之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酒和饮酒活动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大概正是因为他们懂得适量饮酒不仅有和合身心的效用，而且由于“狂药自有妙理，岂特浇其礌磈”[3]3，通过饮酒及其过程中的言语、歌唱、舞蹈……以及特有的欢快气氛，人们还能够有效地消解忧愁、苦闷等不良情绪，强化舒畅、快乐的情感，从而获得精神上充盈着生命情调的审美愉悦。
结  语
[bookmark: OLE_LINK99]西方古典美学和中国士大夫“风雅”传统都强调审美“非功利”，这两种形态的“非功利”审美，都离不开一种“闲”的心态。苏轼曾有一段关于“闲”的重要描述：“……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确，夜月常常有，竹柏夜夜在，但却少有在月夜欣赏竹柏的审美者，其关键就在于缺少了一种“闲”的心态。所谓“闲”，既是一种时间上的余裕，更是一种心境上的优游。有了“闲”，便具备了审美的心理前提。但光有“闲”还不够，还必须有“趣味”，方才具备审美的基本条件。
李白诗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杯莫停……与尔同销万古愁。”[30]表达了一种用美酒浇灌生命，让生命在酒力的刺激下绽放出诗意的强烈愿望。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土家族人来说，虽然他们很难像李白一样诗意地表达自己饮酒过程中的生命感受，但由于他们继承了古代巴人“乐观豁达”的族群性格，故而不管物质生活多么窘迫，他们总是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怀着一颗忙里偷“闲”的心，想方设法去避免生活的枯燥与乏味。饮酒于是成为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摆脱贫乏单调，获得精神超越的重要途径。从美学的角度观之，对于生性“乐观豁达”的土家族人来说，饮酒无疑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以“闲适”心态为基础，以“合欢”与“逍遥”为表现形态的一种充满生命情调和生活气息的审美活动。


注释：
